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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也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召集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16年6月28日（星期二）下午13：30时开始；

（2）A股网络投票时间：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http://wltp.cninfo.com.

cn）。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6月28日（星期二）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6月27日（星期一）下午15：00至2016年6月28日（星期二）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183-187号大都会广场42楼大会议室

4、主持人：董事长孙树明先生

5、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89人，代表股份3,885,615,9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9851%。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表84人，代表股份3,646,046,512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8416%（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共53人，代表股份19,397,1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45%）；出席本次会议的H股股东及股东代表5人，代表

股份239,569,439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35%。

此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会计师等中介机构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具有合法性和完备性，会议议案均获得了通过。 具体审议议案如下：

1、审议《广发证券2015年度董事会报告》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

股

3,645,847,908 99.9946% 27,500 0.0008% 171,104 0.0047%

H

股

239,014,539 99.7684% 0 0.0000% 554,900 0.2316%

合计

3,884,862,447 99.9806% 27,500 0.0007% 726,004 0.0187%

表决结果：会议通过了本项议案。

2、审议《广发证券2015年度监事会报告》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

股

3,645,765,208 99.9923% 27,500 0.0008% 253,804 0.0070%

H

股

239,014,539 99.7684% 0 0.0000% 554,900 0.2316%

合计

3,884,779,747 99.9785% 27,500 0.0007% 808,704 0.0208%

表决结果：会议通过了本项议案。

3、审议《广发证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

股

3,645,836,008 99.9942% 27,500 0.0008% 183,004 0.0050%

H

股

239,014,539 99.7684% 0 0.0000% 554,900 0.2316%

合计

3,884,850,547 99.9803% 27,500 0.0007% 737,904 0.0190%

表决结果：会议通过了本项议案。

4、审议《广发证券201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

股

3,645,836,008 99.9942% 27,500 0.0008% 183,004 0.0050%

H

股

239,014,539 99.7684% 0 0.0000% 554,900 0.2316%

合计

3,884,850,547 99.9803% 27,500 0.0007% 737,904 0.0190%

表决结果：会议通过了本项议案。

5、审议《广发证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

股

3,645,896,808 99.9959% 24,500 0.0007% 125,204 0.0034%

H

股

239,014,539 99.7684% 0 0.0000% 554,900 0.2316%

合计

3,884,911,347 99.9819% 24,500 0.0006% 680,104 0.0175%

表决结果：会议通过了本项议案。

6、审议《关于聘请德勤有限公司为201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

股

3,645,836,008 99.9942% 27,500 0.0008% 183,004 0.0050%

H

股

238,977,339 99.7528% 37,200 0.0155% 554,900 0.2316%

合计

3,884,813,347 99.9793% 64,700 0.0017% 737,904 0.0190%

表决结果：会议通过了本项议案。

7、审议《关于向广东省广发证券社会公益基金会捐资事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

股

3,645,824,908 99.9939% 33,800 0.0009% 187,804 0.0052%

H

股

239,014,539 99.7684% 0 0.0000% 554,900 0.2316%

合计

3,884,839,447 99.9800% 33,800 0.0009% 742,704 0.0191%

表决结果：会议通过了本项议案。

8、审议《关于公司2016年自营投资额度授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

股

3,645,830,008 99.9941% 28,700 0.0008% 187,804 0.0052%

H

股

239,014,539 99.7684% 0 0.0000% 554,900 0.2316%

合计

3,884,844,547 99.9801% 28,700 0.0007% 742,704 0.0191%

表决结果：会议通过了本项议案。

9、审议《关于预计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连交易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股东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各自的一致行动人、普宁市信宏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是本议案所列交易（或可能发生的交

易）涉及的关联/连方，共持有股份3,378,302,529股，上述关联/连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股东中，非关联/连方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为507,313,422股。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

股

267,526,579 99.9188% 27,500 0.0103% 189,904 0.0709%

H

股

239,014,539 99.7684% 0 0.0000% 554,900 0.2316%

合计

506,541,118 99.8478% 27,500 0.0054% 744,804 0.1468%

表决结果：会议通过了本项议案。

10、审议《关于调整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

股

3,645,811,108 99.9935% 66,900 0.0018% 168,504 0.0046%

H

股

239,014,539 99.7684% 0 0.0000% 554,900 0.2316%

合计

3,884,825,647 99.9797% 66,900 0.0017% 723,404 0.0186%

表决结果：会议通过了本项议案。

11、审议《关于调整监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

股

3,645,811,108 99.9935% 66,900 0.0018% 168,504 0.0046%

H

股

239,014,539 99.7684% 0 0.0000% 554,900 0.2316%

合计

3,884,825,647 99.9797% 66,900 0.0017% 723,404 0.0186%

表决结果：会议通过了本项议案。

12、审议《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审议《关于选举谭跃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

股

3,645,745,908 99.9918% 72,500 0.0020% 228,104 0.0063%

H

股

237,941,637 99.3205% 1,072,902 0.4478% 554,900 0.2316%

合计

3,883,687,545 99.9504% 1,145,402 0.0295% 783,004 0.0202%

表决结果：会议通过了本项子议案。

（2）审议《关于选举顾乃康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

股

3,645,749,208 99.9918% 72,500 0.0020% 224,804 0.0062%

H

股

237,941,637 99.3205% 1,072,902 0.4478% 554,900 0.2316%

合计

3,883,690,845 99.9505% 1,145,402 0.0295% 779,704 0.0201%

表决结果：会议通过了本项子议案。

谭跃先生和顾乃康先生的证券公司监事任职资格尚需取得证券监管部门的核准。

13、审议《关于增发公司A股、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股东大会作出决议需要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

股

3,616,719,758 99.1957% 29,150,850 0.7995% 175,904 0.0048%

H

股

125,808,327 52.5143% 113,206,212 47.2540% 554,900 0.2316%

合计

3,742,528,085 96.3175% 142,357,062 3.6637% 730,804 0.0188%

表决结果：会议通过了本项议案。

14、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股东大会作出决议需要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公司《章程》（草案）经股东大会批准后，并经监管部门核准后生效。 在此之前，现行公司章程将继续适用。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

股

3,645,836,008 99.9942% 27,500 0.0008% 183,004 0.0050%

H

股

239,013,939 99.7681% 600 0.0003% 554,900 0.2316%

合计

3,884,849,947 99.9803% 28,100 0.0007% 737,904 0.0190%

表决结果：会议通过了本项议案。

本次通过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草案及条款变更新旧对照表）全文已与本公告同时在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

cn）披露。

三、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说明

A股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A股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

广发证 券

2015

年度 董 事 会 报

告

456,641,737 99.9565% 27,500 0.0060% 171,104 0.0375%

2

广发证 券

2015

年度 监 事 会 报

告

456,559,037 99.9384% 27,500 0.0060% 253,804 0.0556%

3

广发证 券

2015

年度 财 务 决 算

报告

456,629,837 99.9539% 27,500 0.0060% 183,004 0.0401%

4

广发证 券

2015

年度 报 告 及 其

摘要

456,629,837 99.9539% 27,500 0.0060% 183,004 0.0401%

5

广发证 券

2015

年度 利 润 分 配

预案

456,690,637 99.9672% 24,500 0.0054% 125,204 0.0274%

6

关 于 聘 请 德 勤 有 限 公 司 为

201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456,629,837 99.9539% 27,500 0.0060% 183,004 0.0401%

7

关于向 广东省 广发 证券社 会

公益基金会捐资事项的议案

456,618,737 99.9515% 33,800 0.0074% 187,804 0.0411%

8

关于公 司

2016

年自 营 投 资 额

度授权的议案

456,623,837 99.9526% 28,700 0.0063% 187,804 0.0411%

9

关于预 计公司

2016

年 度 日 常

关

/

连交易的议案

267,526,579 99.9188% 27,500 0.0103% 189,904 0.0709%

10

关于调整董事津贴的议案

456,604,937 99.9485% 66,900 0.0146% 168,504 0.0369%

11

关于调整监事津贴的议案

456,604,937 99.9485% 66,900 0.0146% 168,504 0.0369%

12

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2.01

关于选 举谭跃 先生 为第八 届

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456,539,737 99.9342% 72,500 0.0159% 228,104 0.0499%

12.02

关于选 举顾乃 康先 生为第 八

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456,543,037 99.9349% 72,500 0.0159% 224,804 0.0492%

13

关于增发公司

A

股

、

H

股股份一

般性授权的议案

427,513,587 93.5805% 29,150,850 6.3810% 175,904 0.0385%

14

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456,629,837 99.9539% 27,500 0.0060% 183,004 0.040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 文梁娟、苏敦渊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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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为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提高中小股东对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

东大会对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进行单独计票。中小股东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6年6

月28日在南阳市仲景北路1669号中南钻石有限公司院内二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结合网络投

票的方式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0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449,198,58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4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人，代

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402,806,4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38.99�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

股东大会的股东89人,代表股份46,392,1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4.49� %。 该等情况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中伦

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采取现场会议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会议审议并逐项表决如下：

（一）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重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豫西工业集团公司持有公司股份347,993,698股，已

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100,691,6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9%；反对52,

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弃权461,0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0.46%。

其中中小投资者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0,691,6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9%；反对52,156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 弃权461,05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6%。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二）逐项审议《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豫西工业集团公司持有公司股份347,993,698股，已

回避表决。

议案（二）中子议案（1）：关于本次交易整体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77,126,7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21%；反对52,3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弃权24,025,7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23.74� %。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7,

126,7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21%；反对52,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弃权24,025,7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3.74�

%。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议案（二）中子议案（2）：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之交易对方

表决情况：同意77,113,2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20%；反对52,3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弃权24,039,2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23.7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7,

113,2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20%；反对52,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 弃权24,039,28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75%。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议案（二）中子议案（3）：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之标的资产

表决情况：同意77,113,2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20%；反对52,3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弃权24,039,2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23.7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7,

113,2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20%；反对52,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 弃权24,039,28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75%。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议案（二）中子议案（4）：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之作价依据及交

易作价

表决情况：同意77,113,2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20%；反对52,1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弃权24,039,4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23.7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7,

113,2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20%；反对52,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 弃权24,039,48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75%。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议案（二）中子议案（5）：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之对价支付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77,113,2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20%；反对52,1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弃权24,039,4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23.7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7,

113,2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20%；反对52,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 弃权24,039,48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75%。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议案（二）中子议案（6）：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之支付期限

表决情况：同意77,102,6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19%；反对52,3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弃权24,049,8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23.7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7,

102,6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19%；反对52,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 弃权24,049,8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76%。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议案（二）中子议案（7）：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之标的资产权属

转移及违约责任

表决情况：同意77,086,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17%；反对52,3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弃权24,066,4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23.7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7,

086,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17%；反对52,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 弃权24,066,4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78%。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议案（二）中子议案（8）：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之标的资产期间

损益归属及滚存利润归属

表决情况：同意77,096,6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18%；反对52,3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弃权24,055,8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23.7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7,

096,6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18%；反对52,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 弃权24,055,88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77%。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议案（二）中子议案（9）：关于本次交易项下对价股份发行方案之发行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77,096,6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18%；反对52,3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弃权24,055,8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23.7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7,

096,6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18%；反对52,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 弃权24,055,88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77%。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议案（二）中子议案（10）：关于本次交易项下对价股份发行方案之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

值

表决情况：同意77,086,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17%；反对52,3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弃权24,066,4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23.7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7,

086,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17%；反对52,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 弃权24,066,4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78%。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议案（二）中子议案（11）：关于本次交易项下对价股份发行方案之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77,086,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17%；反对52,3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弃权24,066,4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23.7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7,

086,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17%；反对52,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 弃权24,066,4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78%。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议案（二）中子议案（12）：关于本次交易项下对价股份发行方案之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

格

表决情况：同意77,086,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17%；反对52,3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弃权24,066,4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23.7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7,

086,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17%；反对52,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 弃权24,066,4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78%。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议案（二）中子议案（13）：关于本次交易项下对价股份发行方案之调价机制

表决情况：同意76,963,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05%；反对451,

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4%；弃权23,790,5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3.5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6,

963,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05%；反对451,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4%； 弃权23,790,5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51%。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议案（二）中子议案（14）：关于本次交易项下对价股份发行方案之发行数量

表决情况：同意77,096,6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18%；反对52,1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弃权24,056,0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23.7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7,

096,6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18%；反对52,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 弃权24,056,08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77%。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议案（二）中子议案（15）：关于本次交易项下对价股份发行方案之锁定期和解禁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77,086,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17%；反对52,1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弃权24,066,6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23.7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7,

086,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17%；反对52,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 弃权24,066,6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78%。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议案（二）中子议案（16）：关于本次交易项下对价股份发行方案之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同意77,086,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17%；反对52,1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弃权24,066,6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23.7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7,

086,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17%；反对52,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 弃权24,066,6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78%。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议案（二）中子议案（17）：关于本次交易项下对价股份发行方案之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77,096,6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18%；反对52,1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弃权24,056,0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23.7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7,

096,6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18%；反对52,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 弃权24,056,08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77%。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议案（二）中子议案（18）：关于本次交易项下对价股份发行方案之决议有效期

表决情况：同意77,086,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17%；反对52,1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弃权24,066,6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23.7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7,

086,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17%；反对52,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 弃权24,066,6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78%。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议案（二）中子议案（19）：关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案之发行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77,086,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17%；反对52,1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弃权24,066,6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23.7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7,

086,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17%；反对52,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 弃权24,066,6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78%。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议案（二）中子议案（20）：关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案之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情况：同意77,086,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17%；反对52,1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弃权24,066,6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23.7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7,

086,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17%；反对52,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 弃权24,066,6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78%。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议案（二）中子议案（21）：关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案之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情况：同意77,086,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17%；反对52,1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弃权24,066,6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23.7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7,

086,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17%；反对52,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 弃权24,066,6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78%。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议案（二）中子议案（22）：关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案之发行股份价格调整机制

表决情况：同意76,940,2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03%；反对438,

2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3%；弃权23,826,4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3.5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6,

940,2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03%；反对438,2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3%； 弃权23,826,40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54%。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议案（二）中子议案（23）：关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案之配套募集资金金额

表决情况：同意77,086,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17%；反对52,1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弃权24,066,6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23.7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7,

086,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17%；反对52,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 弃权24,066,6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78%。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议案（二）中子议案（24）：关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案之发行数量

表决情况：同意77,086,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17%；反对52,1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弃权24,066,6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23.7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7,

086,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17%；反对52,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 弃权24,066,6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78%。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议案（二）中子议案（25）：关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案之配套募集资金的用途

表决情况：同意77,086,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17%；反对52,1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弃权24,066,6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23.7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7,

086,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17%；反对52,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 弃权24,066,6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78%。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议案（二）中子议案（26）：关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案之股份限售期的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77,086,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17%；反对52,1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弃权24,066,6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23.7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7,

086,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17%；反对52,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 弃权24,066,6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78%。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议案（二）中子议案（27）：关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案之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同意77,086,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17%；反对52,3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弃权24,066,4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23.7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7,

086,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17%；反对52,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 弃权24,066,4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78%。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议案（二）中子议案（28）：关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案之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77,022,8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11%；反对115,

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1%；弃权24,066,4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3.7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7,

022,8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11%；反对115,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1%； 弃权24,066,4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78%。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议案（二）中子议案（29）：关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案之决议有效期

表决情况：同意77,086,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17%；反对52,3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弃权24,066,4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23.7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7,

086,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6.17%；反对52,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 弃权24,066,4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78%。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 审议《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豫西工业集团公司持有公司股份347,993,698股，已

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100,665,2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7%；反对52,

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弃权487,2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0.48%。

其中中小投资者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0,665,2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7%；反对52,356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 弃权487,25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8%。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四） 审议 《关于本次重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

的借壳上市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豫西工业集团公司持有公司股份347,993,698股，已

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100,654,6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6%；反对52,

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弃权497,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0.49%。

其中中小投资者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0,654,6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6%；反对52,356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 弃权497,8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9%。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五） 审议《关于<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豫西工业集团公司持有公司股份347,993,698股，已

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100,654,6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6%；反对52,

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弃权497,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0.49%。

其中中小投资者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0,654,6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6%；反对52,356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 弃权497,8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9%。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六）审议《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与豫西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山东特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吉林江北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框架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豫西工业集团公司持有公司股份347,993,698股，已

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100,654,6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6%；反对52,

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弃权497,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0.49%。

其中中小投资者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0,654,6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6%；反对52,356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 弃权497,8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9%。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七） 审议 《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补充协议>的议

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豫西工业集团公司持有公司股份347,993,698股，已

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100,654,6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6%；反对52,

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弃权497,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0.49%。

其中中小投资者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0,654,6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6%；反对52,356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 弃权497,8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9%。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八）审议《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

协议书>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豫西工业集团公司持有公司股份347,993,698股，已

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100,654,6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6%；反对52,

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弃权497,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0.49%。

其中中小投资者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0,654,6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6%；反对52,356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 弃权497,8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9%。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九） 审议《关于确认公司本次交易中相关审计报告与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豫西工业集团公司持有公司股份347,993,698股，已

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100,654,6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6%；反对52,

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弃权497,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0.49%。

其中中小投资者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0,654,6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6%；反对52,356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 弃权497,8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9%。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十）审议《关于评估机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及

评估定价公允性之意见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豫西工业集团公司持有公司股份347,993,698股，已

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100,591,4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0%；反对115,

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1%；弃权497,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0.49%。

其中中小投资者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0,591,4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0%；反对115,528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1%； 弃权497,8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9%。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十一）审议《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

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豫西工业集团公司持有公司股份347,993,698股，已

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100,665,2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7%；反对52,

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弃权487,2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0.48%。

其中中小投资者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0,665,2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7%；反对52,356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 弃权487,25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8%。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十二）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豫西工业集团公司持有公司股份347,993,698股，已

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100,665,2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7%；反对52,

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弃权487,2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0.48%。

其中中小投资者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0,665,2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7%；反对52,356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 弃权487,25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8%。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十三）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交易对方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

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豫西工业集团公司持有公司股份347,993,698股，已

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100,654,6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6%；反对52,

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弃权497,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0.49%。

其中中小投资者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0,654,6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6%；反对52,356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 弃权497,8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9%。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十四）审议《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6年-2018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48,667,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8%；反对32,

7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弃权497,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0,674,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8%；反对 52,

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弃权24,056,08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9%。

表决结果：通过。

（十五）审议《关于公司与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豫西工业集团公司持有公司股份347,993,698股，已

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100,650,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5%；反对56,

6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弃权497,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0.49%。

其中中小投资者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0,650,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5%；反对56,684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 弃权497,8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9%。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开广、刘勇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证券法》、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

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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